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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重要事项
	有关依据
	报送要求

	一、煤矿上级企业

	1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免情况
	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六条第四款 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告知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2.《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 高危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或者安全总监、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免，应当书面告知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部门。
	及时报送

	二、煤矿

	2
	煤矿重大安全风险情况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印发<关于预判防控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的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煤安监监察〔2020〕25号）二、安全风险研判防控要求。（一）推动企业落实风险防控主体责任。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督促煤矿企业建立健全煤矿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按照要求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制定并落实风险防控措施，并定期向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驻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报告安全风险分级防控工作情况。
	及时报送

	3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1.《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书面报告经煤矿企业负责人签字后，每季度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有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所在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
2.《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十四条第二款 对于重大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除依照前款规定报送外，应当及时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及时报送

	4
	生产矿井水平延深煤尘爆炸性鉴定结果
	《煤矿安全规程》（2025）第二百零六条 新建矿井或者生产矿井每延深一个新水平, 应当对开采煤层至少进行１次煤尘爆炸性鉴定工作,鉴定结果报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驻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
	及时报送

	5
	新设计矿井煤层自燃倾向性鉴定结果
	《煤矿安全规程》（2025）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 新设计矿井应当将平均厚度为0.3m以上煤层的自燃倾向性鉴定结果报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煤炭行业管理部门和驻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
	及时报送

	6
	煤层（或者其顶底板岩层）冲击倾向性鉴定结果和冲击危险性评价结果
	《煤矿安全规程》（2025）第三百三十条第三款 煤矿企业应当将鉴定结果报省级煤炭行业管理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及时报送

	7
	涉及安全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试验
	《煤矿安全规程》（2025）第十一条第二款 涉及安全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试验必须由煤矿企业进行方案论证、安全措施审批,并向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驻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报告。
	及时报送

	8
	薄煤层或者长壁充填开采增加采掘工作面个数
	1.《煤矿安全规程》（2025）第五十三条第一款 矿井同时回采的采煤工作面个数原则上不得超过３个,煤(半煤岩)巷掘进工作面个数原则上不得超过９个。严禁以掘代采。
2.《煤矿安全规程》（2025）第五十三条第二款 按照“一井一面”“一井两面”核准的矿井,原则上不再增加同时回采的采煤工作面。如果开采煤层厚度变薄,可以适当增加采煤工作面数量。 
3.《煤矿安全规程》（2025）第五十三条第三款 薄煤层或者长壁充填开采需增加采掘工作面个数时,中央企业应当向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报告,其他企业应当向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驻地矿山安全监察机构报告。
	及时报送

	9
	灾害严重矿井采掘工作面增加灾害治理人员的情况
	《煤矿单班入井（坑）作业人数限员规定》（矿安〔2023〕129号）第十三条 灾害严重矿井采掘工作面确需增加灾害治理人员的，“三软煤层”矿井确需增加巷修人员的，新水平开拓延伸、掘进工作面走向距离超过 1000m 确需增加人员的，采用充填开采、沿空留巷、盾构机掘进工艺确需增加施工人员的，必须经省级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现场审查同意，并报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省级局。
	及时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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